城南旧事演讲稿


城南旧事演讲稿

　　演讲稿具有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在当今社会生活中，需要使用演讲稿的事情愈发增多，你知道演讲稿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城南旧事演讲稿，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今天，我们买了一本，《城南旧事》，就这样，我才真正体会到童年的真谛……

　　这本书主要讲了主人公小英子在北京城南历经的童年往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一个上个世纪初北京人的生活。这本书里有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家都宋妈，不理小孩的`德先叔，椿树胡洞的秀贞和井边的小伴侣……直到最后，小英子的爸爸死了，她才发现自己早已离童年远去……

　　读了这本书，我才体会到童年的真谛。回头想想，每个人都是小英子，记得有一次，我五岁时，看见妈妈在给鱼缸中的小鱼换水，我想：小鱼每天都只喝水，多无味呀，于是，趁妈妈午休，我偷偷拿着家里的果汁倒入鱼缸，于是我也去睡了，”啊！“刚有睡意，就被妈妈的尖叫声吵醒，小鱼竟然死了！我也很惊讶，妈妈问我为什么把水换成饮料，于是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只见她捧腹大笑……

　　童年就像一艘小船，承载着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书，是一个让人充满韵味的物品。《城南旧事》是我喜欢的书之一。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饶具魔力的文笔，通过主角一一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自然而不造作，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光恰切地融人字里行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让人禁不住再三寻思个中深意。 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后大学被警察抓走，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墙根下，生死不明。英子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后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

　　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除了是因为故事情节十分吸引我之外，还有那英子的单纯与善良。这本书记录了英子成长的过程，、从英子的懵懵懂懂到逐渐成熟，也让我明白了成长的`意义。是啊，任何人都会成长，可是我们有多不愿意成长啊！

　　一旦我们成长，就意味着要告别童年那些美好的童话故事，华丽的衣裙和美丽而又幼稚可笑的梦想。一旦我们要长大，就不得不放弃我们童年时爱幻想的“大脑”，我们应当拥有更理性、更睿智的思维了。我们应当懂得什么事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我有时候也会傻傻的想：

　　自己不要再当学生了，回到过去，像孩童一样无忧无虑，想做什么做什么。可是，我们也需要长大，我们应当拥有更加成熟的内在世界，来应对现在这个变幻莫测的社会。《城南旧事》这本书又让我找回了童年时，天真无邪的感觉。英子她拥有这世界上纯洁的心灵，无论怎么样，英子她都会选择相信并帮助他人。我又找到了这种感觉，这本书也让我明白了如何成长。就像英子，面对爸爸的死讯，她没有像从前那样胆怯害怕，而是沉着冷静的面对着一切。英子长大了，而我也应当像英子一样慢慢在困境、挫折和失败中学会长大。我不像英子那样拥有充满趣味的童年，但是我可以像英子一样勇敢坚强。我以后，会像英子一样勇敢直面挫折，克服困难，向大家展示一个全新的我！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爱唱戏的妞儿，草丛里的小偷，有趣的兰姨娘以及沉默的“四眼狗”，这些人物都出自于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城南旧事》。对于小说，我一般只是看个开头和结尾，少数会看完。而《城南旧事》，至今我已经看了八遍，我深深地爱上了书中那个叫林英子的孩子。

　　《城南旧事》讲述的是林英子小时候的故事。作者站在一个小孩子的角度，生动地描绘了老北京城人们的生活，也记载了一个孩子由任性变得乖巧懂事的过程。随着英子的成长，一些事，一些人也都在变化。一个个好朋友、好亲人都随着英子童年的结束而离开。到最后，她的爸爸也走了，英子不再是个小孩子了。

　　我爱英子，爱她的天真。她与那个蹲在草丛中的小偷成为朋友，用真心对待每一个人。她与妞儿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有趣，深深打动人心。英子也调皮，她赖床不想上学，但后来，在爸爸的教育下，她养成了天天早起的好习惯，成了每天等待校工开大门的学生之一。那个小小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

　　我爱英子，爱她的坚强。在妞儿与她妈妈离开之际，她终于撑不住倒下了；在爸爸离世时，她迅速冷静下来，只为了完成爸爸的嘱托――坚强地生活下去。那个小小的孩子真是太懂事了！

　　我爱英子，我可怜她。她还那么小，就失去了爸爸，就要承担起作为一个小大人的责任。相比我而言，我们似乎差了十万八千里。我是温室中的花朵，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主式”生活，有时还要挑三拣四。英子让我懂得了，年龄不会成为承担责任的限制。小小的我们，也有着一份小小的`，对于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我们应该去主动承担，像英子一样，关心别人，照顾别人。那个小小的孩子真是太了不起了！

　　有人说，《城南旧事》是虚构的、杜撰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童真，看到了善良，看到了属于儿童的美。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张张生动的生活画卷，更重要的是一次次的感动和其中蕴含着的道理。这就是我爱这本书的原因，这就是我爱上那个孩子的原因。

　　“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一点儿也没有错！英子让我着迷！她的童年，有坎坷有泪水，当然也少不了欢乐和笑声。我爱英子，爱她的童年，爱她的“城南旧事”。

　　爱上那个个孩子，爱上那份童真！

　　这个暑假，我读了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这本书的主人公――英子，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本书讲述了她的许多经历及慢慢成长的过程。

　　然而，最令我感动且难忘的是惠安馆“疯子”秀贞的故事。她的命运可谓是跌宕起伏，年轻的时候，她认识了“三叔”，就在她有了小桂子之时，“三叔”却离她而去，刚出生的小桂子也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从此以后，秀贞就被大家称为“疯子”，没有人愿意去理她。当英子经过惠安馆，第一次与秀贞交流，就觉得她十分亲切。过后，只要英子一有空，就往惠安馆跑，听秀贞讲述她与“三叔”和小桂子的故事。一次偶然的机会英子发现了妞儿脖子后面的胎记，便立刻带着妞儿去找秀贞。母女俩终于团聚了，于是她们收拾着行李匆匆离开，准备去找“三叔”。英子看着她们的身影消失在黑夜里……可不幸的是秀贞和妞儿不仅没赶上火车，还被火车压死了。

　　看到这儿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落下，秀贞真是苦命，开始“三叔”离她而去，小桂子也被别人捡走了，还总是被别人称为“疯子”，后来母女俩好不容易相认，却丧生于寻找“三叔”的`路上。真希望我能帮助她们，使她们早点相认。

　　偶然的机会，我去听了顾文忠伯伯的讲座，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三岁时的他患上了哮喘，前段时间还在医院里住了近一个星期。在医院里的他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网上帮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寻找孩子，这份工作他已经干了十几年了，至今为止已经帮100多对家庭重组。在这期间，他也有被别人无人成“骗子”，但是他并没有被击垮，仍坚持着与对方沟通，经过几次耐心的沟通，对方也有些动摇，就决定让他试一试，果然他成功了。他甚至还帮一位被别人从缅甸卖到中国来的小姑娘找到了她在缅甸的亲人。听完讲座，我更是对他敬佩不已，那刻我又想起了妞儿跟秀贞，如果她们生活的那个年代，能遇到像顾文忠伯伯这样的好人，或许命运会有所转变。

　　《城南旧事》是一本令我受益匪浅的书，当我合上书本后，书中的场景、人物时常会在我脑中浮现出来……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且杜甫也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是我一向对名著不感兴趣。

　　可《城南旧事》却不同，淡淡的文字，叙述了“我”认识了惠安馆里面的疯子秀贞和她的女儿小桂子妞儿。书中讲述了小桂子不见了，妞儿一直在找她真正的母亲，后来我才知道妞儿就是丢失的小桂子，最后小桂子被秀贞带走了。英子后来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自己的弟弟能够上学，就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无法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了，英子知道宋妈的儿子两年前跳河淹死，女儿又被丈夫卖了，心里十分伤心。她不明白为什么宋妈要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后别人。最后，英子的爸爸因病去世，宋妈被他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我最喜欢《城南旧事》的惠安馆了。“我”认识了疯子秀贞和妞儿。秀贞的女儿小桂子不见了，我担心极了，最后“我”发现妞儿和小桂子很像，就在夜里“我”拉着妞儿进了惠安馆，最后我才知道妞儿就是小桂子。我喜欢这段是因为这段写了林海音很善良，帮妞儿赶跑了欺负她的人，还帮她找到了母亲，还送给他们很多东西，所以我喜欢这段。

　　《城南旧事》讲林海音在北京的生活和痛苦。那时的'生活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差远了，我们能吃饱穿暖，而且我们还能学到许多东西，所以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读书时光啊!有句名言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大家一定要记牢啊!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妈妈出去的时候，已经把我要用的东西准备得非常齐全了，能让我吃饱穿暖，也能让我玩得开心，但是我没有真惜我的读时光。我有时慢悠悠地做作业，没认真写，有时做着做着觉得无聊就去看电视了。我在家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没有认真学习。读完这本书后，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比书中描写的生活好多了，那时老北京没有电脑，电视也是黑白的，比现在的生活差多了，如果我们还不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那是多么丢脸的事啊!记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然你会后悔的。

　　看《城南旧事》，心头总会漾起一丝丝温暖，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喜欢这本《城南旧事》。

　　这几天，我读了《城南旧事》这一本书，感受颇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读了这本《城南旧事》这本书后，让我深深陷入其中，无论是作者对故事中人物的描写，还是对事情的发生。经过。结束，都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最喜欢其中的小英子，活泼可爱。聪明可爱，还很乐于助人。英子去惠安馆陪秀贞那一段，就可以看出她的乐于助人，她听了秀贞的话，一直很热心的帮她找她的小桂子。

　　如果把英子换成别人，谁会帮她找？别人都会认为他是疯子，而英子却帮助她找回了小桂子。

　　读完这本书后，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问作者：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英子给秀贞的.东西又出现在英子的家中呢？

　　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在草丛里蹲着的那个人为什么很想找到那个油纸包裹？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把它推荐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今天，我看了一本小说――《城南旧事》。这本书上面写的是林海音她小时候在北京城南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人们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和人世间复杂的情感。里面写了《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其中，《惠安馆》讲了一个叫秀贞的阿姨，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后来大学生被警察抓去，秀贞生下的'女儿又被家人丢弃，生死不明，人也变得疯了，当我看到英子和秀珍一起玩的时候，我真担心秀珍会不会做出伤害英子的事，看到英子帮妞儿和秀珍母女重逢的时候，还将钻石手表和金手镯送给她们当盘缠去找妞儿的爸爸，此时此刻，我真为英子感到骄傲，我也感到奇怪：别的小朋友都怕秀珍，可是英子为什么不怕？看到最后我才知道，那是因为英子有一颗善良宽容的心。

　　小英子的童年很真实、很纯朴、很温馨，虽然她有时和我们一样不懂得人世的悲欢离合。最后，让我们向英子学习，有一颗善良宽容的心吧！

　　书让寂寞的人在另一个世界开朗；书为困惑的人指出最正确的方向；书在我们的生命里投下了太多太多的光芒；书的世界里没有人彷徨；书是海边的灯塔，给迷路的船只指引方向。让我们默默地用美妙的憧憬去悸动这一方天空。

　　伏尔泰曾经说过：每当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当我再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今天我也要和大家介绍介绍我的老朋友――《城南旧事》。

　　本书的作者是林海音奶奶。她以超逸的文字风格，饶具魔力的文笔，通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自然而不做作，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光融入到字里行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让人禁不住再三寻思。下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一起走进本书中主人公的世界吧！

　　小英子人小胆大。头一次遇见妞儿就替她解围。帮妞儿找到亲妈妈、帮自己的妈妈完成婚姻保卫战、听说自己长大后能当女校长非常自豪、就算爸爸去世也微笑面对生活。包括她特别喜欢回嘴、喜欢把鞋上的灰跺干净而不是掸干净这些小细节，都是一个面对生活非常积极主动的角色。

　　“小戏子”妞儿又名小桂子，她与小英子十分要好，但却怕她的养父母打骂，娇弱的身子骨却有着自己独自找亲爹亲妈的决心，并且付出了行动，后来与秀贞相遇，却因遇事去世。

　　住在惠安馆的秀贞对生活自己院中的大学生思康主动关心，后来因刚出生的女儿被遗弃伤心过度，总以为女儿还在自己的身边，常常做出一些让世人无法理解的动作而被人们视为疯子，找到女儿后，拉着她跑向火车站的速度甚至让英子无法适应，而烙下了深深的遗憾，尽管最后秀贞和妞儿遇事故去世是个悲剧结局，但秀贞从始至终的付出，一辈子都没有后悔过。

　　兰姨娘是个很懂得结合自身特点独特打扮的女子，尽管只是一位女子却有一股敢作敢为敢担当的“巾帼气”，他敢于抗争，逃出旧家庭：敢于追求爱情，和革命青年德先叔远走高飞。

　　这就是书中的主人公们。城南旧事的目录也有着淡淡的诗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冬阳・童年・骆驼队：向我们介绍了骆驼，它们的神态、细嚼慢咽的动作，个个都描写得活灵活现，让人似乎身临其境。

　　惠安馆：主要讲了住在北京城南的英子和两个好朋友的故事。一个是住在惠安馆的“疯子”秀贞，一个是在油盐店认识的小朋友叫妞儿。原来这两人是母女，为寻找小桂子的亲生父亲，母女俩相依为命死在火车轮下。

　　我们看海去：英子在家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

　　兰姨娘：这章讲的是德先叔和兰姨娘，德先叔是一个大学生，因为那时候要枪毙大学生，于是躲到了英子家里来；后来兰姨娘也来了，雇她的人家不要她了；后来兰姨娘嫁给了德先叔，就离开了北京去了天津。

　　驴打滚儿：刚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以为林海音奶奶要写驴怎样打滚儿的。结果不是；内容是讲，宋妈的小栓子死了，小丫头不见了，宋妈很伤心，宋妈和英子在找小丫头子歇息的时候，看见有人买一种叫：“驴打滚儿”的吃的，那是把黄米面煮熟了，里面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很香；英子吃了一个，却久久不能忘怀这个味道。宋妈却不想吃。她找不到小丫头了，就骑着驴回老家了。

　　爸爸的花儿落了：这个篇章主要写英子的爸爸去世了，爸爸的石榴掉了，花儿也落了，看着无人修剪的花任意雕落，小英子真正认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是家中的小大人了！

　　这个片段选自《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儿》。

　　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

　　“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

　　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她们摇摇头说：“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

　　我捡起小青石榴。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

　　“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

　　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

　　“你说什么？老高。”

　　“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儿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

　　我对老高说：

　　“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已不再是小孩子。

　　捧着着《城南旧事》，字里行间中，我仿佛渐渐地走进了书里，看着英子在城南度过的幸福童年，它们就像是一股细流静静地，轻轻地渗入我的脑海中，书中所浮现的人物：妞儿、秀贞、兰姨娘......都与我建立下了深厚的感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筑成的。

　　《城南旧事》这本书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讲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又像首悠悠的思乡曲，唱说着童年的酸甜苦辣。我喜爱《城南旧事》，它让我懂得了爱心，善心，真心；我喜爱作者林海英，她让我了解了文学的趣味；我喜爱活泼可爱的英子，她让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就算遇见再大的困难也要微笑面对人生！

　　每一人的童年都会有一个成长的转折点，但我们不能退缩，要学会成熟、学会坚强、学会微笑！


